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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文件

西建大资源〔2023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
教师评优评奖基本准则》的通知

各教学系、实验中心：

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教师评优评奖基本准则》

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传达学习，并遵照执行。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

2023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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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
教师评优评奖基本准则

为进一步落实学院管理体制改革要求，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、

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，建立更加科学、规范

的评优评奖机制，特制定本准则。

一、评选原则

坚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遵守各级各类评优评奖条件

的前提下，按照个人申报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原则实施。

二、准则适用范围

《基本准则》适用于各级个人评优评奖项目，如：先进工作

者、优秀党员、师德标兵、教坛新秀、优秀班主任、校年终考核

优秀等次等。评优评奖的考核时限为上一自然年度。

三、评优评奖否决性条款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评优评奖

（一）师德师风方面存在问题的；

（二）年终业绩考核不合格的；

（三）事病假请假天数超过学校规定（详见《西安建筑科技

大学教职工考勤管理规定》）或无故旷工的（详见《资源工程学

院教职工岗位考勤及请假管理办法》）；

（四）在学院工作不满一年的；

（五）所承担工作发生重大违纪、安全等责任事故的；



（六）在工作中不服从学院安排，推诿扯皮、工作拖拉、无

理取闹；

（七）在公共场合、网络上传播不良言论，有损学院形象的。

四、评优评奖优先条款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优先考虑

（一）教学、科研成果显著，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；

（二）年终业绩排名在所在系前 30%的；

（三）积极参与学院重点工作和建设的。

五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党政办负责解释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3月 22 日印发


	各教学系、实验中心：
	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教师评优评奖基本准则》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传达学习，并遵照执行。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22日
	四、评优评奖优先条款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优先考虑

